
 

国 际 劳 工 大 会 

 
第 206 号建议书 

关于消除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的建议书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19年 6月 10日在日内瓦举行了其第 108

届(百年)会议，并 

通过了 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并 

决定就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问题 — 本届大会议程的第五项议题 — 

通过若干建议，并 

决定这些建议须采取对 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加以补充的建议书的

形式， 

于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通过了以下建议书，引用时可称之为 2019 年《暴

力和骚扰建议书》。 

1. 本建议书的条款是对 2019年《暴力和骚扰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条款的补充，应结合公约的条款加以考虑。 

I. 核心原则 

2. 在通过并实施公约第 4条第 2款所提及的具有包容性、综合性和回应

社会性别层面的方法时，成员国应在劳动与就业、职业安全与卫生、平等与

非歧视法律中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在刑法中处理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 

3. 成员国应确保所有工人和雇主，包括在更易发生暴力和骚扰的部门、

职业和工作安排中的工人和雇主，充分享有与 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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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公约》(第 87号)及 1949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号)相

符的结社自由和对集体谈判权利的有效承认。 

4. 成员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以： 

(a) 促进有效承认所有层级的集体谈判权，以此作为一种预防并解决暴力和

骚扰并尽可能减轻家庭暴力在劳动世界中的影响的手段； 

(b) 通过收集和传播有关谈判进程和集体协议内容的相关趋势和良好做法的

信息，支持此类集体谈判。 

5. 成员国应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中有关暴力和骚扰的规定考虑

到国际劳工组织的平等与非歧视文书，包括 1951 年《同酬公约》(第 100 号)

和《建议书》(第 90号)，1958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号)和《建

议书》(第 111 号)，以及其他相关文书。 

II. 保护和预防 

6. 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中有关暴力和骚扰的职业安全与卫生规定应

考虑到国际劳工组织相关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文书，例如 1981 年《职业安全与

卫生公约》(第 155号)和 2006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约》(第 187号)。 

7. 成员国应在法律和法规中酌情规定，工人及其代表应参与设计、实

施和监测公约第 9 条第(a)款所提及的工作场所政策，且此类政策应： 

(a) 声明暴力和骚扰将不被容忍； 

(b) 凡适宜时，制订具有可衡量目标的预防暴力和骚扰的计划； 

(c) 规定工人和雇主的权利与责任； 

(d) 包含有关控诉和调查程序的信息； 

(e) 规定所有与暴力和骚扰事件有关的内部和外部通信将得到适当考虑并酌

情对之采取行动； 

(f) 对公约第 10条第(c)款所提及的个人隐私权和保密权作出具体规定，同时

与使工人了解所有危害的权利相平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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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纳入保护控诉人、受害人、证人和举报人免受伤害或报复的措施。 

8. 公约第 9 条第(c)款所提及的工作场所风险评估应考虑到那些增加暴力

和骚扰可能性的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危害和风险。应特别关注以下危害和风

险： 

(a) 来自工作条件与安排、工作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视情况)的危害和风险； 

(b) 涉及第三方，例如客户、顾客、服务提供者、用户、患者和公众成员的

危害和风险；以及 

(c) 来自歧视、滥用权力关系以及支持暴力和骚扰的社会性别、文化与社会

规范的危害和风险。 

9. 成员国应针对更有可能发生暴力和骚扰的部门或职业和工作安排，

例如，夜间工作、在孤立环境中的工作、卫生、接待、社会服务、紧急服务、

家庭工作、运输、教育或娱乐活动，采取适当措施。 

10. 成员国应采取立法措施或其他措施，在原籍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

酌情保护移民工人，尤其是女性移民工人，无论其移民身份，使其免遭劳动

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 

11. 在促进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时，成员国应向非正规经济中

的工人和雇主及其协会提供资源和援助，以预防和处理非正规经济中的暴力

和骚扰。 

12. 成员国应确保预防暴力和骚扰的措施不会导致限制妇女和公约第 6

条所提及的群体参与特定的工作、部门或职业或将之排除在外。 

13. 应根据适用的国际劳工标准和国际人权文书来解释公约第 6 条所提

及的弱势群体和处于脆弱状态的群体。 

III. 执法、补救和援助 

14. 公约第 10 条第(b)款所提及的补救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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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辞职时获得补偿的权利； 

(b) 恢复原职； 

(c) 适当赔偿损失； 

(d) 有关要求采取措施并立即执行的命令，以确保制止某些行为或改变政策或

做法；以及 

(e) 按国家法律和惯例收取的法律费用和成本。 

15. 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受害者在因社会心理、身体或任何其他伤

害或疾病而导致丧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应获得补偿。 

16. 公约第 10 条第(e)款所提及的针对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和骚扰的控

诉与争议处理机制应包括下列措施： 

(a) 具有处理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和骚扰案件专长的法院； 

(b) 及时高效的处理； 

(c) 为控诉人和受害者提供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 

(d) 使用该国广泛使用的语言编写并提供的指南和其他信息资源；以及 

(e) 在刑事诉讼以外的诉讼中酌情转移举证责任。 

17. 公约第 10 条第(e)款所提及的对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和骚扰受害者

的支持、服务和补救应包括诸如以下措施： 

(a) 提供支持，帮助受害者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b) 酌情采用易于获得的形式，提供咨询和信息服务； 

(c) 24 小时热线； 

(d) 紧急服务； 

(e) 医疗护理与治疗及心理支持； 

(f) 危机中心，包括避难所；以及 

(g) 为受害者提供支持的专门警察单位或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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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公约第 10 条第(f)款所提及的缓解家庭暴力在劳动世界中的影响的

适当措施可包括： 

(a) 给予家庭暴力受害者假期； 

(b) 给予家庭暴力受害者灵活工作安排和保护； 

(c) 酌情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保护，使其免遭解雇，基于与家庭暴力

及其后果无关的原因的情况除外； 

(d) 将家庭暴力纳入工作场所风险评估； 

(e) 向缓解家庭暴力公共措施(若其存在)转交的制度；以及 

(f) 提高对家庭暴力影响的认识。 

19. 劳动世界中的施暴者和骚扰者应被追究责任，凡适宜时应向其提供

咨询或其他措施，以防止再次发生暴力和骚扰，并在适宜时促进他们重新融

入工作之中。 

20. 劳动监察员及其他主管当局的官员应酌情接受对社会性别层面给予

回应的培训，以便确定和处理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包括社会心理危害

和风险、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和骚扰及对特定工人群体的歧视。 

21. 负责劳动监察、职业安全与卫生及平等与非歧视(含社会性别平等)

的国家机构的权责应涵盖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 

22. 成员国应努力收集和发布按性别、暴力和骚扰形式及经济活动部门

分类的有关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的统计数据，包括关于公约第 6 条所提

及的群体的统计数据。 

IV. 指导、培训和提高认识 

23. 成员国应酌情资助、制订、实施和传播： 

(a) 旨在对增加劳动世界发生暴力和骚扰可能性的因素，其中包括歧视、滥

用权力关系及支持暴力和骚扰的社会性别、文化与社会规范加以处理的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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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回应社会性别层面的指南与培训计划，旨在协助法官、劳动监察员、警

察、检察官和其他公职人员履行其有关劳动世界中暴力和骚扰的职责，

以及协助公共和私营雇主与工人及其组织来预防和处理劳动世界中的暴

力和骚扰； 

(c) 针对劳动世界中暴力和骚扰的一般性或具有部门针对性的行为守则样板

和风险评估工具，同时考虑到那些属于公约第 6 条所提及的群体中的工

人和其他人员的具体处境； 

(d) 以本国的各种语言，包括居住在该国的移民工人所使用的各种语言开展

的公共认识提高活动，旨在传达关于暴力和骚扰，尤其是基于社会性别

的暴力和骚扰之不可接受性的信息，处理歧视性态度并防止侮辱受害人、

控诉人、证人和举报人； 

(e) 根据国家法律和情况，在各级教育和职业培训中关于暴力和骚扰(包括

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和骚扰)并对社会性别层面给予回应的课程和教材； 

(f) 面向记者和其他媒体人员的有关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和骚扰(其中包括

其根本原因和风险因素)的材料，适当尊重其独立性和言论自由；以及 

(g) 旨在促进安全、健康与和谐且没有暴力和骚扰的工作场所的公共宣传活

动。 

 

 


